
论 商 誉 和 商 誉 权

梁 上 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 步繁

荣
,

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商誉在现代竞争中的地位和意义
。

但在法学界
,

对商誉和商誉权几乎还没有涉及
,

更没有立法形式加以规范
,

所以有必要在理论 上进行探讨
。

一
、

商 誉

商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
·

定阶段的产物
,

它表示的是
·

种商业信誉
,

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

者 (以 「称商誉主体 )在它们的生产
、

流通和与此有 直接联系的经济行 为中逐渐形成的
,

反映社

会对其生产
、

产品
、

销售
、

服务等多方面的综 合评价
。

1
.

商誉的表现形态

由于商誉本身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评价
,

反映的是商誉主体的总体商业形象
,

决定了商誉表

现形态的特殊性
、

多样性和复杂性
。

根据顾客的接触方式和程度不同
,

商誉可分为
:

< )l 内在的

表现形态
。

主要是指商誉主体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水平
。

经营方式的优劣
,

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商

誉好坏的根源所在
,

只有建立在 良好的经营管理之上的商誉才是 良好稳定的
。

这种经营管理是

一种 内部行为
,

与顾客的接触是间接的
,

常常通过商誉的外在表现形态来反映
。

( 2 )外在的表现

形态
。

相对于内在的表现形态来说
,

它与顾客的接触 比较直接
,

透明度高
。

商誉的外在表现形

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第一
,

商业道德
;
第二

,

商业质量
;
第三

,

服务质量
;
第四

,

资信
;
第五

,

价格
。

< 3 >与商品生产流通有直接联系的表现形态
。

这种关系往往是生产流通的前提或必然后果
,

或

者是伴随生产流通而产生的
,

或者是一种信息传递
,

比较典型的是广告宣传
,

因为商誉本身是

一种抽象的信息
,

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
,

所以利用广告宜传来建立商誉也是可

行的
。

商誉的表现形态一般是具体的
,

多种多样的
,

它们相互配合
,

密切联系
,

处于一 个完整的统

一体 中
,

共同反映和影响商誉
。

2
.

商誉是一种无形财产

在法学界
,

一般不提商誉这个概念
,

有的学者则把商誉和名誉混同
,

因此认为商誉没有财

产的内容
。

① 我认为
,

商誉的本质是一种无形财产
,

是有财产内容的
,

因 为
:

< )l 财产的本质在于

能带来一定的利益
,

可通过转让等形式来实现其价值
,

不在于是否具有实体的形态
。

( 2 )从商誉

的产生看
,

创造 良好的商誉需要比社会平均劳动量更多的劳动
。

这种超额劳动的实质是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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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生产或经营过程以超额利润的货 币形式流回生产者或经营者
。

这种超额利润就是商誉

价值的体现
。

丈 3 )从创造商誉的营利 目的看
,

商誉主体花费金钱
、

时间和精力刻意创造商誉
,

就

在于良好的商誉能创造比同行更多的利润
。

( 4) 从侵害商誉权给予财产赔偿来看
,

商誉也是一

种财产
。

在实践中
、

商誉作为无形财产 已得到承认
。

在英国
,

1 9 0 1 年的国 内税收专 员诉穆勒一案

中
,

法院将商誉定义为
: “
形成习惯的吸引人的力量

” ,

抑或
“
企业的 良好名声

、

声誉和往来关系

带来的惠益和优势
” 。

1 9 7 6 年的斯塔工业有限公司诉雅基高案中的定义是
: “

商誉作为财产权

利的主体
,

不能独立存在
,

除非依附于某企业
,

它没有独立存在能力
。 ”
在美 国

, “

衡平法院 <E q
-

u it y C o u r t )在许多不当竞争之案件中
,

将商业信誉 <G议泪w i ll o f a t r a d e o r b u s in e ss )认为系一种

财产权 ( a p r o p e r t y r ig h t )而应受保护
,

基此信誉可能 发生之 期待 ( P r o p a b le e x p e e t a n e e s )亦

然
。 ” ① 可见

,

英
、

美等国家 已通过判例建立了商誉是无形财产的制度
。

在我国
,

商誉作为一种无形财产首先在众多的中外投资保护的双边协定中得到了普遍确

认
,

如我国与瑞典的《关于互相保护投资的协定 ))( 1 9 82
.

3
.

2 9 >第 1 条规定
: “
投资

”
应包括缔约

方投资 扦 f’f 啼约 另 方境 内
.

依照其法律和规令 用
一

f 投资的 芥种形式附 资”
: .

九兵是
:

… …
·

:
呀 板权

.

1 彼 , “ 权
.

}: 艺流程
.

商 艺和: 商份
:

… … 我国国 内
.

那时商份在理 沱 ..i 垃 长得到 普遍

的认同
.

更没有在生活中加以实践
。

随着近几年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实体间的横向联营
、

承包经

营
、

租赁经营
、

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和发展
,

经济学界已达成共识
:

商誉是

一种无形财产
,

并建立 了科学的评估体系
。
召

一

较典型的说法是
: “

所谓商誉是指具有经济属性
,

能影响企业获得一定利润水平能力的一种特殊的信誉
,

其价值通过企业收益和社会基准收益

差额部分的本金化价格来实现
。 ” ③ 这一定义虽然与法学上的概念尚有一定的差距

,

但 已说明

了商誉的经济特征— 财产性
。

这种观点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 ( 1 9 9 2
.

5
.

23 )得到了肯

定
,

该制度第 37 条规定
: “
无形财产包括专利权

、

商标权
、

专有技术
、

土地使用权
、

商誉等
。 ”
而且

在实践中也得到 了证明
,

1 9 8 9 年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较早地把商誉作为无形财产之一

种
,

和商标等放在并列的地位单独地进行资产评估
,

并以确定的资产值进行投资
。

④ 其后在中

外合资
、

合作过程中
,

又有许多著名的企业纷纷仿效
。

到 19 9 2年
,

郑州亚细亚商场的商誉值竞

达 1 2 00 万元
,

更把商誉评估推向高潮
。

⑤

以上从理论上
,

实践上证明了商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产
,

其特殊性在于
:

它是一种无形

财产
。

3
.

商誉的特征
:

( )l 从存在形态看
,

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
,

不占据空间而且难于控制
,

容易为他人获知
。

良好的商誉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

商誉主体就会努力扩大影响范围
; 不良的商誉

,

商誉主体

就会尽量缩小影响范围
。

但是
,

这种控制往往很难
,

因为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
,

其流向和强度

是难以控制的
,

这是商誉的实质— 一种社会评价所决定的
,

这也是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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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 ;

! ( 2从表现形态看
.

良好的商件 I t ( l’ 完美性 和创造性
.

良好的商件能博采众家之 长
.

经过

l呈炼 和吸新约 1含
.

形成其有鲜 明个性的完 姿形象
.

这种完 介性和创造性 , l; 是商誉 卜1本创利获益

的 关键所在
。

( 3) 从使用价值的实现来看商誉的效益必须通过中间媒介二般的物质商品 从商
店 火卡 ):于就可直接用 J

几

生产或生活
.

使川价仇的实现 认即完成
.

111 商汗仅仅是仔在 自衍誉 仁体

和顾客之间的
一

种信息
.

是促进他们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

盆七使川价值必 须通过具体的商收

经济行为并用货币形式来实现
。

<针从商誉的 本体看
.

它是
·

种综 合的抽象
.

商誉作为财产是商

漪上体整体素质的反映
.

必须依附 卜商誉主体
,

是离开 了具体生产流通行为的综合抽象
,

这 与

接体的买卖合同行为不同
。

当然
.

在客观上
,

具体的买卖行 为会对抽象的商誉产生彩响
。

二
、

商誉与几个相近概念 的区 别

1
.

商誉与商标的区别

商誉与商标有密切的联系
.

因为它们都具有
“
区别功能

、

来源功能
、

质量功能
、

广告宣传功

能
” ,

所以 商标可以是商誉的一个裁体
.

但相异之处颇多
: ( 1 ) 商誉通过内在的

、

外在的等 多种表

现形态来反映
.

商标以 文
`

书
、 ’

笋母
、

图形等标识以确定形式存在
` 2 ) 商誉是抽象的 龙形的

,

商标

标识 怂石得见
.

摸得首的
“

3 商件是每 个商品
`

l仁产 齐或经介 吝必然具 ll’ 的
.

商标或注研商标

不 一定每一个生产者
、

经营者都具有
。

( 4) 商誉可以通过丁
’ `

告在没有销售活动的地区或国家建

立
,

商标使用是粘附在商品 L的实际使用
。

< 5 >商誉以权利主体的生存为基础
.

伴随着权利人的

存在而存在
,

注册商标是有期限的
.

但可续展
。

< 6) 商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
.

不可非

法剥夺
,

也不得放弃
,

任何抛弃商誉的表示均属无效
,

而商标则可以按
一
定程序注销

。

2
.

商誉与荣誉的区别

两者的主要区别有
:
< 1 )性质不同

,

荣誉是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所授予的一种奖励或表彰
,

而商誉则是社会对商誉主体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的看法或态度
。

<2) 评价主体不同
,

荣誉的评价

主体是特定的
,

而商誉的评价主体是与其有直接或间接 <如道听途说 >联系的全体社会成 员
,

这

些社会成员与商誉主体不需要有隶属关系
,

可以是公民
,

也可以是法人
。

< 3 >评价范围不同
,

荣

誉往往确指某一特定的具体方面
,

如授予
“

计量信得过单位
” 。

商誉是指与商业形象有关的
一

切

方面
。

3
.

商誉与名誉的区别 恤
`、 ’

呵
-

商誉和名誉有很大的相似性
,

容易混淆
,

但区别也是 明显的
:

< 1 >主体范围不同
,

名誉主体

可以是任何公民
,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

商誉主体仅仅限于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公民
、

法人和非

法 人组织
。

如一 个学生由于不经商而 只享有名誉
,

不能成为商誉主体
。

<2) 评价内容不同
,

商誉

是对生产者
、

经营者的商业经济行为的形象评价
,

名誉是对非商业经济行为的社会评价
,

如某

个体摊主在家里敬老受幼
,

左右邻舍相处和谐
,

邻居对他评价极好
,

这是一种名誉
,

但他在摊上

却常常坑害顾客
,

其商誉并不好
。

可见
,

两者反映的内容不同
。

也许有人认为
,

这两者无法划清

界限
,

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

从而否定商誉的存在
。

其实
,

正象我们利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一

个小学生是好孩子还是好学生一样 (一个好学生在家不一定是好孩子
、

一个好孩 子在校不 一定

是好学生 )
,

是可以区别商业形象与非商业形象的
,

因为它们反映不同的侧面
。

< 3) 实现方式不

同
.

商誉可以用严格科学的管理方法
,

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
,

顾客至上的优质服务
,

优美舒适的

购物环境
,

鲜招迭出的公关活动等商业经济行为来实现
。

<4) 内容属性不同
,

名誉虽然与财产有

一定的联 系
,

但不直接体现为财产
,

不以财产为内容
;
商誉可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直接体现 为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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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

子f 少
、
认 为

.

商誉反映名脊
.

是妈誉的 部分 我认 为
.

名誉和 商誉虽有
。

定的联系
.

但商誉

的财产性决定 f
.

两者反映不同的内容
、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

需 要注意的是
,

民法通则第 1 ()l 条

规定
: “

公民
,

法
护、 ’

苏有名誉权
,

公民的人 格尊严受法 津保护
.

禁 止用侮辱
、

诽谤 等方式损害公

民
、

法人的名誉权
、 “

该 条没有规定法人名誉权所保护的客体一 名誉是指法 人的 /
、
格尊严

,

但

由 于公民的名誉权保护的客体是人格尊严
,

而目
.

理论 卜认为名誉权是法人人格权之
·

种
.

这样

给少
、 一

个感觉
:

法 人名誉权保护法人的人格尊严
。

再由于历史
、

文化
、

习俗等原因
,

人们往往把

名誉与人格尊严联系在 一起
,

认为没有财产内容
。

而提商誉的概念
,

则容易与经济行为联 系在

一起
,

认为它是一种无形财产
,

这与人们的普遍心理趋向同一
。

所以为使法人的最重要的以营

利为 目的而创造的商誉得到切实的保护
,

必须把商誉作为一个不同于名誉的概念提 出来
。

三
、

商誉的评估

商誉是 一种财产
.

要使其成为鱿化的资产必须通过 评估
。

由于商誉具有抽象 跳
、

综 合性 等

持征
.

决定 }
”

价值 l让汁劝的复杂性
.

下乍为 种特殊的 产品 一托价位址不能蒙 般商界
;

那样 汽援

以它所花 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仁计灼
、

现
.

叮根据映阅有资产 i获估粉脚 协法
,

一

用
一

定的程序山

特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

具体 可这 样进行
:

1
.

基本因素
,

即对评 f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因素
,

具体地说
.

就是商 誉所创造的超额利润或

新增利润
。

就超额利润来说
,

要测出该商品生产 者或经营者的资本收益率和同行业的基准收益

率
,

采用收益现值的标准
.

把两者相减就可得到
。

就新增利润的测定来说
,

要测出现阶段的资金

收益率和以前一段相对时间的基准收益率
,

用同样的方法就可得到
。

超额利润是横向的比较
,

是同行业之间的 比较
;
而新增利润是纵向比较

,

是 自身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
,

这两种方法最好

结合使用
。

同时
,

由于商誉自身的不定型性
,

必须用动态法和静态法两种方式计算
,

确定其评估

值
。

2
.

非基本因素
,

这是我认为还须考虑的因 素
,

主要有
: ( l )商誉的形成成本

,

也即形成现阶

段的商誉所付出的代价
。

商誉 由于不可比性
,

无法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它的价值 基础一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社会往往只能承认每个商誉的个别劳动量为必要劳动量
。

因此
,

商誉形成

的成本
,

就当然成为评估商誉的重要因素
。

< 2) 商誉的成熟程度
,

也即商誉信息的传播广度和顾

客的接受深度
,

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
、

经营者和顾客的接受深度
.

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
、

经营者

和顾客的
“

桥梁
” ,

是促销创益的催化剂
。

因此
,

商誉的成熟成度就 自然地成为测定因素
,

比较有

效的方法可考虑民意测验
。

总之
,

虽然对作为无形财 产的商誉的评估是一项很细很复杂的工作
,

但是是可行的
。

这也

恰恰证明了商誉的确是一种无形财产
。

四
、

商誉权及其特征

商誉权就是商誉主体依法对其创造的商誉享有 专有权和享有商誉不受侵害的权利
。

作为

商誉主体的一项重要权利
,

它属于知识产权
。

有 人认为
.

它不是知识产权
,

其保护比一般的知识

产权更为复杂
。

① 我认为
,

这是不妥当的
,

因为
,

从根本上说
,

它是人的脑力
、

智力的创造物
, “

与

汤 下家福等 生编 《民法债权 》 ,

法律出版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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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信
J

息有 关
” 、

而 IL
“
这伙信

,

.Ll
` J 齐种 f f 形物质朴!结 介

” ,

这符 介知 识 产权的固有特

祝: . ’

这也符 介《建
、
Z知识产权组织规定 ))的

“

知识产权包括… … 以及 在 I J卜
、

科学
、

刃笋或艺术

领域 里
一

切其他智 力活动而产生的权 利
, ”
从 内容 卜说

,

商誉权其有 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内容
,

与 专利权
、

商标权
、

版权相似
。

从国外的实践和 伏法右
,

他们把 .li 利
、

商标商号
、

和商羚听享有的

独立权利
,

称 为 工业产权
。 必
我国 与许 多国家的 双边 饭保投资协定也承认商誉权 是知识产权

。

比如
,

我国与法国的《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 < 198 4 年 5 月 30 日 》规定
, “

投资
”

系指

依据在其领 上和海域 内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用 厂投资的各种财产
,

尤其是
:

… … <四 >著

作权
,

工业产权
,

专利技术
,

工艺流程
,

商号和商誉
。

商誉权与权利主体人身不可分离
,

总是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联系在一起
,

离开了

具体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
,

就 无所谓商誉权
。

它一旦存在
.

其本身就构成 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

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
,

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
,

即除 r 特定的权利主体 以外的任何人都必须承

担不得妨碍其行使商誉权的义务
,

也不 允许他人侵犯
,

它具有强烈的排它性
,

是对世性质的绝

对权
。

商誉权还有其 自身的特性
: : l

、

!衍誉权 戌接体现 为财产利 益
.

1毒有财产内容
、

它
\

商誉权 不

是
·

成 爪变的
.

,; f 是 只能 次 :戈数次使用的权利
.

,刘扮价叭犷的特殊性 所次 :J
{

一

, 一

收的物质商

品在同 一时间内只能售给 一个用 ) ”
,

只产生一次经济效 益
。

般地
,
一个所有权只有一个使用

权 ; 而
一

般的技术商品则具有
“
一经产生

。

多次转 i卜
,

多次使用
”
的特征

.

即技术商品可以同时出

售给 几个用户
,

由此产生多次经济效益
,

而商誉作为财产
.

,
J 它们都不同

:

续
- ·

一般的物质商
品和技术商品的形态是具体的

,

而商誉 则是抽象的
。

其二
,

一般的物质商品和技术商品都是定

型的
,

可变性不大
,

如专利技术方案是定型的
,

一般物质 商品的形态更是实物
。

也就是说
,

它们

都是生产过程的终结
,

具有最终形态性
,

而商誉始终处于不断优劣变化的循环圈之中
。

其三
,

从

经济效益来看
,

商誉也不是一次或多次简单地产生经济效益
,

而是经常性地持续不断地产生效

益
,

而 且其使用过程也表现为无形
,

这种无形相对于一般物质商品的实物转移和技术商品的载

体转移而言的
。

因此
,

商誉权是特殊的权利
。

< 3 )商誉权的取得也有特色
.

在物质商品领域中
.

所有权或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
; 在技术商品领域中

,

所有权即专利权经 申请取得
。

而商誉权呢 ?

与它们的取得均不同
,

要区分为未量化和量化的商誉权
。

因为
:

其一
,

商誉权与生产者
、

经营者

的人身不可分离性决定其不是继受取得
; 而是 自从商誉伴随着商誉主体从事第一项商业经济

活动产生时起
.

未量化的商誉权从此存在
,

受法律保护
。

其二
,

商誉的不断自我发展的循环性
,

决定了商誉权不可能象技术商品那样可以通过申请而加以固定化
;
其三

,

由于在 一般合理长的

时间内仍具一定的相对稳定性
,

所以可通过专门的评估机构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取得量化的商

誉权
。

需要强调的是
,

在评估前
,

未量化的商誉权始终存在
,

受法律严格保护
,

不能因为未量化

而否定其存在
。

五
、

商誉权的保 护

商誉的实质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

它直接关系到他人对该生产者
、

经营者的信任程

度
,

关系到其 民事权利的得失
。

商誉主体在事实上能否与他 人发生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

它的商

① 《 知识产 权纵横谈争
.

世界 知识出版社
,

第 4 贞
。

② 郑成思
: 《 L 业产权国际公约概论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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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誉和商誉权

誉起着很大作用
。

如果它的社会评价受到歪曲
.

就会对其在民事交往或其它社会活动中产生不

利的
、

甚至可能导致破产的影响
。

商誉权就是商誉主体依法享有的商誉不受侵害的权利
.

商誉

的保护通过商誉权的行使来实现
。

损害生产者
、

经营者商誉的行为通常是通过散布有关该商誉

主体的商业道德
、

资信情况
、

商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不真实信息来损害社会对它的综合评价
。

构成侵害商誉权
,

应具备
: 1

.

主观上过错
,

有的出于个人恩怨
,

有的为了提高 自己而贬低他人
.

是一种不正当竟争
。

2
.

散布非真实消息的行为
,

包括两项 内容
:

<1} 散布了有关商誉的情况
,

散

布与商誉无关的情况
,

不构成侵犯商誉权
; ( 2) 所散布的有关商誉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

所散布的

情况如果是真实的
,

即使有损于商誉
,

亦不构成侵害该商誉主体的商誉权的违法行为
。

3
.

让第

三者得知
,

也即所散布的有损于该商誉的不真实情况只要传播给第三者
,

并足以使商誉受到损

害
,

就构成对商誉权的侵害
。

如果所散布的情况并不损害它的商誉
,

则不构成侵害商誉权
。

至

于是否有损于该生产者或经营者商誉
,

不是以其自己判断为准
,

而是 以一般人的通常判断 为

准
。

具备以上三项要件
,

即构成侵害商誉权的违法行为
,

不必考虑该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誉现

在是否已经受到损害
。

商誉权受损不仅直接使商誉的 自身价值大大降低
.

造成贬值
.

还 关系到商品生产 扦
、

经营

者的尘产经营状况
。

目前只在几个法律 文件
,

朴简略地提及
“

商件
”
这一词

,

而巨不是在基术法 中

提到
,

概念 不明
,

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

而且还会 与名誉等混淆
.

不利于保护商誉权人的 利

益
。

根据我国的实际
,

商誉立法可分为两个阶段
:

现阶段在民法通则的知识产权这一节中增加

商誉权的 内容
,

在基本法的高度给人们一 个初步的印象
,

增强和培养法律意识
;

第二阶段
.

制定

单行的商誉法预计也不要太长的时间
,

因为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迅速加强会推进它的立法进

程
。

单行的商誉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

商誉的取得
、

评估
、

投资
、

转让
、

合并
、

侵权责任
,

还会涉及

商誉的管理
。

单行法制定时要协调好与民法
、

商标法
、

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
。

而就 目前来

说
,

由于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

只能比照有关法律处理
。

我国法律规定
:

凡用侮辱
、

诽谤等方式侵

犯他人的名誉
,

情节严重
、

构成犯罪的
,

要按照刑法第 1 45 条规定
,

追究刑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

偿
。

凡造成民事主体商誉权损害的要比照民法通则第 1 20 条规定
,

承担 民事责任
。

具体的责任

承担方式有
:

停止侵害
,

恢复商誉
,

消除影响
,

赔礼道歉
,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

关于商誉权受损

的索赔问题
,

一般来说
,

因商誉权受损造成的资产损失是相当大 的
,

我认为可以用降低商誉造

成的实际和预期损失为基准
,

然后根据侵害行为人和受害人的不同情况作增减考虑
。

在商业竞争中
,

侵犯商誉权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
,

如利用商品混同来损毁商誉
,

即商品质

次价高的企业采用假冒或模仿 (包括形状和包装 )他人商品等欺骗手段
,

达到坐享他人商誉
,

并

损害他人商誉
,

以至最后牟取经济利益的不正当竟争
。

又如散布不真实的消息来低毁商誉
,

仑

们利用新闻媒介
,

或与其他机构 (如商检部门 )勾结来低毁商誉 (如商检不合格 )
,

达到获利的目

的
,

构成不正 当竞争除 了满足上述侵权行为的条件外
,

还必须满足
:

< 1 )侵害行为人是竟争者
;

<2) 该行为必须发生在竞争中
,

包括商品买卖
、

提供劳务
、

提供服务
、

广告宣传
,

由于
“

不正当竟

争行为的直接危害
,

不只涉及那些名称权
、

名誉权
、

商标权等被侵害的企业
,

还涉及广大消费

者
.

使整个竟争秩序受到侵害
。 ” ① 所以不正当竟争兼有竟争权利滥用和侵权行为两种性质

,

从

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出发
,

我认为在追究民事责任的同时
,

应当采用措施

制止不正当竞争
,

如规定实施不正 当竞争的厂长
、

经理在三年内不得经商
,

再次经商则要经严

① 王保树
: 《经济法 》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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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司
:

德 考评等
,

在实践中需要注意 !尺别的是
,

径犯商讲权和侵犯 名并的定性
, 、

例如
,

火以大 卜邱满 !叫认 为
:

被告捏造虚假 书实
、

诬蔑其发明的诱鼠利没有吸引 力
; 编造邱 氏鼠药 含有国家禁用的撇乙酸

胺
,

诽谤 了他的名脊
.

提 出 r 伶犯名脊权的 诉讼
,

`

我认 为
,

该案伦犯的 ,
`

艾该址商誉权
,

因 为 i平

蔑诱鼠剂没有吸引力和编造 鼠药含有毒物
.

直接的指向对象是商品本身 (即诱鼠剂 )
.

涉及的 是

商品性质间题
,

而公民名誉权的侵犯对象是个人名誉
,

所以 该案以提起商誉权授害 为
一

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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